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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冲回部分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7月 12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冲回部分预计负债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前期因担保事项计提的部分预计负债进

行会计处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预计负债会计处理情况概述  

1、2017年，公司控股股东武威荣华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华工

贸）及其关联方武威荣华新型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华农业”）向中

程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程租赁”）借款 1.5亿元；荣华工贸向天津盛慧

融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盛慧”）借款 1.5亿元；荣华农业向天

津丰瑞恒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1.5亿元。公司对上述三笔借款提供了连带责

任担保。债务逾期后，债权人于 2020 年 8 月 4 日对前两笔担保事项提起诉讼，

2020 年 12 月 23 日取得法院一审判决，判定担保合同无效，但根据《担保法》

有关规定，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为主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 11月 28日、2021 年 1月 5日发布的《关于涉及诉讼

事项的公告》和《关于涉诉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2、2021年 12月 20日，天津丰瑞以与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

讼，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取得法院判决。根据前两笔担保事项法院判决

结果和第三笔未决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司对上述三笔担保事项可能承担的赔偿

责任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其中，截止 2021 年 12月 31日， 对公司与天津丰瑞

涉诉担保事项累计计提预计负债 136,669,495.38 元（债务人借款本金

150,000,000.00元；参照前两笔担保事项法院判决，按年 24%计算的利息及其他



费用 123,338,990.75 元，合计 273,338,990.75 元。以债务人未清偿债务总额的

1/2计算预计负债为 136,669,495.38元）。 

3、经申请执行人天津丰瑞提出拍卖申请，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债

务人荣华农业向债权人抵押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两次公开拍卖。流拍后，天津丰

瑞向法院提出以物抵债申请，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5 月 7 日做出执行

裁定：“将被执行人武威荣华新型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威市凉州区邓马

营湖【土地证号：凉国用（2015）第 286号面积为 6714282.3平方米】的土地使

用权以第二次拍卖保留价 129306352元，交付申请执行人天津丰瑞恒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抵偿相应债务，上述房产所有权自本裁定书送达申请执行人天津丰瑞恒

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时起移转；本裁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经公司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确认，依据法院做出的执行裁定，公司对前

期已计提的预计负债可以做出相应调整，冲回预计负债 64,653,176.00 元（根据

法院判决和裁定结果，以第二次拍卖保留价 129,306,352.00 元为基数抵偿相应

债务，以基数的 1/2 确定预计负债冲回金额）。 

二、预计负债会计处理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负债冲回的会计处理将会影响公司净资产增加 64,653,176.00 元。 

三、预计负债会计处理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冲回部分预计负债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对预计负债会计处理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冲回部分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会计处理方式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谨慎性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冲回部分预计

负债。  

    五、监事会对预计负债会计处理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预计负债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资产及财务状况，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依据充分，同意本次预计负债冲回。  

 



特此公告。  

 

 

             甘肃荣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月 12日  


